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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动议恢复二读辩论 

《2015 年强制性公积金计划（修订）条例草案》发言全文（只有中文） 

2016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五） 

 

  以下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五月二十日）在立法会会

议上动议恢复二读辩论《2015 年强制性公积金计划（修订）条例草案》的

发言全文： 

 

主席： 

 

  首先，我要衷心感谢《2015 年强制性公积金计划（修订）条例草案》

法案委员会主席谭耀宗议员及各位委员，和秘书处及法律顾问所付出的努

力，令《条例草案》的审议工作能够顺利完成。我亦感谢不同团体及人士

向法案委员会表达的意见。 

 

  法案委员会共举行了四次会议，详细讨论了《条例草案》的政策目的

和条文，并提出宝贵意见。政府仔细研究后，采纳了法律顾问的建议，修

正若干条文。我们亦会提出若干修订，完善建议过渡安排，以更清楚反映

实施「预设投资策略」的政策理念，是为协助那些没有或者不想作出投资

选择的强制性公积金（下称「强积金」）计划成员。法案委员会对政府修

正案不持异议。我会在稍后的全体委员会审议阶段动议有关修正案。 

 

  现时强积金计划的预设投资安排不受法例规管，有些安排并不符合退

休储蓄的长远投资目标。《条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规定强积金核准受

讬人须在每个计划下，提供一套高度划一、有收费管制的「预设投资策

略」，以规管强积金制度的预设投资安排，确保该安排符合退休储蓄的长

远投资目标，以保障计划成员利益。 

 

  「预设投资策略」是参考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建议而制

定，采用环球分散及随年龄降低风险的投资原则。策略下设有两个成分基

金，计划成员的累算权益，会由计划成员 50岁起，从较高风险资产的「核

心累积基金」逐步转移至较低风险的「65 岁后基金」。 

 

  「预设投资策略」主要为没有或者不想作出投资选择的计划成员而

设。因此，《条例草案》订明，条例实施后，现时没有给予投资指示的计

划成员，将会收到由核准受讬人发出的通知，如果他们仍然选择不作出投

资决定或不回覆核准受讬人，他们的累算权益，会自动投资於「预设投资



策略」。而新的计划成员，若没有给予投资指示，他们的累算权益，也会

自动投资於「预设投资策略」。而其他认同该策略的计划成员，亦可自行

选择将累算权益投资於「预设投资策略」。法案委员会大致接受「预设投

资策略」的设计及过渡安排。 

 

  我们将透过《条例草案》首次在强积金制度中引入收费管制。在「预

设投资策略」下，除了实付开支外，基金收费不得超过净资产值的百分之

零点七五，并以日额计算。基金收费是指核准受讬人、保荐人或推销商、

保管人、基金经理等服务提供者的收费总和。 

 

  在法案委员会的讨论中，所有委员都一致认同降低强积金收费的幅度

要更快更深，而大部分委员亦同意应尽快推出有收费管制的「预设投资策

略」。强积金收费当然越低越好，但我们必须注意到，碍於现时制度涉及

多项行政工作及服务提供者，当中必然涉及不同的收费及必需的开支。我

们不能低估实施建议的难度及为业界带来的挑战。 

 

  建议的百分之零点七五收费上限，是参考了以下因素后才审慎厘定

的，即： 

 

（一）现时核准受讬人就强积金成分基金所收取的管理费用； 

（二）现有预设基金的不同资产规模； 

（三）在收费上限的水平下建立最佳投资组合的可行性及灵活性； 

（四）核准受讬人执行强积金行政工作的成本；以及 

（五）计划成员对收费的期望。 

 

  在现时 460 个强积金成分基金当中，只有约 10 个成分基金的收费低

於净资产值的百分之零点七五。所以，我们建议的收费上限水平十分进取。 

 

  但正如政府在不同场合表示，建议的收费上限水平只是一个起步点，

日后还会向下调整。考虑到法案委员会的讨论，政府及积金局会在「预设

投资策略」全面实施三年内，检讨收费上限水平可否再向下调。考虑因素

包括： 

 

（一）「预设投资策略」成分基金的运作效率； 

（二）强积金制度下其他成分基金的收费水平；以及 

（三）「预设投资策略」成分基金的规模。 

 

  为此，《条例草案》建议赋权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可藉於宪报刊



登的公告，修改法定投资规定及收费上限水平。有关公告须按先订立后审

议的程序提交立法会审议。 

 

  政府的意向是尽量降低强积金收费。然而，收费管控措施必须合理、

可行及不会产生任何负面的副作用，亦不应限制核准受讬人设计能达致退

休储蓄长远目标的最佳投资组合时的弹性。 

 

  法案委员会主席谭耀宗议员代表法案委员会提出了一些修正案。邓家

彪议员及黄毓民议员亦分别提出他们的修正案。议员的修正案可归纳为以

下三个类别： 

 

（一）收费上限的范围及上限水平； 

（二）降低风险的资产分配轨道；及 

（三）检讨收费上限的机制。 

 

  政府反对所有由议员提出的修正案。我在今年三月十五日给立法会议

员的信件中，已解释了反对的理由。我将会在全体委员会审议阶段详细解

释我们反对的原因。以下我想特别就议员提出有关收费上限及范围的两个

修正案解释政府的立场。 

 

  黄毓民议员提出的修正案把收费上限的水平由百分之零点七五减至

百分之零点五九。毫无疑问，建议的水平，在政治上很难令各位议员反对，

但我必须指出，这是一个随意的水平，没有经深思熟虑及公众谘询而订

出，最终会令「预设投资策略」无法如期实施。 

 

  这是因为核准受讬人为确保能在今年内推出「预设投资策略」，已按

照於二零一五年三月公布的谘询总结中的建议收费上限水平，设计「预设

投资策略」的投资组合。若现时重新订定收费上限，这将代表核准受讬人

须重新设计「预设投资策略」的投资组合。再者，部分规模较小的强积金

计划核准受讬人已清楚向政府表明，其计划在百分之零点五九收费上限的

水平下将可能入不敷支，又可能需由其计划下的其他非「预设投资策略」

的成分基金作补贴，才可为「预设投资策略」建立一个符合法例规定的投

资组合。他们可能须重组其强积金计划，以符合收费上限的规定；或在最

坏情况下，考虑退出强积金市场。以上种种情况均令我们难以在二零一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推出「预设投资策略」。 

 

  一旦有关修正案获得通过，我们需给予核准受讬人时间研究重订投资

组合的可行性及评估对规模较小的强积金计划核准受讬人的影响。我们现



阶段对实施百分之零点五九收费上限并没有信心，最后可能要「推倒重

来」。所以，如有关修正案获通过，政府现时无法预料实施修订条例的日

期。 

 

  至於由谭耀宗议员代表法案委员会提出，建议把「实付开支」纳入法

定按每日净资产值的百分之零点七五的收费上限内的修正案，会带来执行

上的困难及不确定性。原因是一直以来，这些实付开支（如律师费、核数

费用等开支）都并非以净资产值百分比计算。这项修正案从未谘询业界。

积金局和业界对於如何执行相关修订仍毫无头绪。如有关修正案获通过，

积金局需和业界商讨如何计算开支以符合规管要求。由於我们未能预计有

关研究所需的时间，一旦有关修正案获得通过，条例草案的实施日期亦难

以预料。 

 

  总括来说，这些无视实际运作考虑的修正案如获通过，最终只会令 250

多万名计划成员无法尽快受惠於有收费管控的「预设投资策略」。 

 

  主席，强积金制度由二零零零年底开始实施至今十五年，政府首次引

入收费管制，并规管预设投资安排，以回应「收费高、选择难」的问题。

有关收费管制的草案条文，是经过细心推敲，反覆验证而拟定，确保有关

条文有效及可以执行。 

 

  我恳请议员支持《条例草案》及各项由政府提出的修正案，并反对由

议员提出的修正案，让我们得以如期在今年年底前推出「预设投资策略」，

踏出第一步，令计划成员能早日受惠於「预设投资策略」。 

 

  主席，我谨此陈辞。 

 

 

完 


